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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

为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鳌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阶

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3 号——保荐业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在 2023 年度持续督导期

间内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对古鳌科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论证：（1）查

阅古鳌科技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三会会议资料、信息披露文件、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及整改报告、《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拘留通知书》

（青公（经）拘通字〔2024〕1005号）等；（2）与公司相关人员、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沟通，了解其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等。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2023 年度古鳌科技控股子公司东高科技存在内

控管理、人员管理、业务推广、工商信息变更报备等不规范的重要内部控制缺陷，

公司针对上述重要内部控制缺陷做出了阶段性整改，广东监管局尚未对整改情况

进行核查验收；古鳌科技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以及未及时审议和披露关联交易的

一般内部控制缺陷。古鳌科技实际控制人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青岛市公安

局刑事拘留，上述事项对古鳌科技的影响有待权威部门认定。同时，我们关注到

《拘留通知书》中落款日期为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晚就

上述事项进行公告，目前尚无法判断公司的信息披露内控制度是否有效执行，需

进一步核查。后续我们会密切关注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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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慧能              陈子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